
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本着独立严谨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就公司第七

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。 

一、关于对子公司实施员工持股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本次引入联化科技部分董监高及其他持股员工对上海宝丰进行增资，有利于

促进公司设备与工程服务业务的良性发展，优化资产结构并为其补充流动资金，

调动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管理团队、核心骨干的积极性，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长远

规划和发展战略。 

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增资

价格为资产评估结果，将员工利益与上海宝丰长远发展紧密结合，共同推动公司

设备与工程服务业务可持续发展，创造更大的价值。本次上海宝丰实施员工持股，

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，不会改变公司对上海宝丰的控制权，有利于促进

员工与上海宝丰的共同成长和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因此，同意本次增资事项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金建海、蒋萌、俞寿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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